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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理 選 課 作 業 流 程 
 
業務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承辦人員：陳明薇 

職務代理：職務指定之代理人 

聯絡電話：02-29393091 轉 63277 

辦理時間：每年十二月及八月開學前（以行事曆規定日期為準） 

選課方式：網路線上選課 

相關規定：本校選課辦法及學則相關規定 

選課流程         

(一)初選前                            (四)課程加簽暨退課 

 

 

                                                 

                                   

 

 

                                     

(二)二階段初選                           

 

 

 

(三)加退選 

 

 

必修科目灌檔(含大學英文(一)、大學英文(二))

上網查詢本學期開課資料、開課單位修課限制

及選課相關規定。 

(由政大首頁 http://www.nccu.edu.tw/重大訊

息/全校課程查詢) 

選課登記：以電腦網路(Web)登記欲修習科目。

第一階段為專業科目(含服務課程)登記， 

第二階段為全部科目登記。 

1.選課分發與檢覈 

2.查詢初選結果 

3.e-mail 選課結果給同學 

※依據「選課辦法」第七條辦理： 

1. 加簽：任課老師加簽，以遞補名單中之學

生為優先，且該課程開放加簽並經授課教

師同意，送開課單位辦理。 

2. 退課：經任課教師同意後送註冊組退課。

3. 選課檢覈、移除重複已及格科目選課、擋

修、停開科目退選 

4. 註冊組 e-mail 選課結果給同學 

1.查詢課表(課程、老師、時間是否異動)及各 

系所選課規定有無更改。 

2.登記加選及退選科目。 

3.系統批次遞補(加退選期間每日下午 5:00 遞補

一次) 

依入學年度查詢各系所必修科目、畢業學分及

相關規定。 

(請至教務處 http://aca.nccu.edu.tw/選課訊

息/必修科目表/以入學學年度查詢) 

1.依選課辦法第九條規定辦理。 

2.網路列印申請單，經任課老師簽章同

意，送註冊組辦理。 

1. 符合選課辦法第八條規定者。 

2. 填寫報告單，經任課老師及開課單位同

意，送系所簽辦，經教務長核定後辦理。

3. 學生自行上網查詢選課結果 

(五)選課確認 

(七)棄修課程 

1.「選課結果電子郵件」內容確認 

2.「選課結果查詢」確認 

(六)非歸責學生事由選課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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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簽暨退課流程—加簽課程 
 

 

 

 

 

 

 

 

 

 

 

 

 

 

 

 

 

 

 

 

 

 

 

 

 

 

 

 

 

 

 
一、 加簽原則說明： 

1、 資格：學生欲線上列印加簽單，必須該課程允許加簽且學生在該科目的遞補名單中。 

2、 加簽列印系統：學生在加退選結束後，於「選課系統」中列印加簽單。一張加簽單僅可列印一科目，

如加簽科目與已選上科目發生衝堂，因加簽衝堂欲退選科目列印於加簽科目下方。 

3、 程序：列印之加簽單，如有因加簽衝堂欲退選科目，應先經退選科目任課老師簽名同意送註冊組辦理

退課後，方得辦理加簽。加簽單經加簽科目授課教師簽名同意後，於規定期限內送交開課單位辦理加

簽。 

4、 加簽課程限制：如選上之學分數已達當學期修習學分上限或者加簽課程超過科目上限（學士班加簽合

計 5 門課；碩、博士班加簽合計 3 門課），無法加簽。 

二、 加簽暨退課作業期程：請詳見各學期選課日程表。 

各開課單位調查各任課教師加簽意願 

1. 開課單位設定各科是否開放加簽 
2. 相關訊息公告於課表

學生列印「課程加簽單」送交任課教師簽核 
＊ 加退選結束後，方可進行加簽單列印 
＊ 加簽單列印-任課老師開放加簽且學生必須在該科電腦

遞補名單中，方可列印。 

開課單位－系統加簽核定 

開課單位整理已收件的課程加簽單，依課程特殊規定，

再經授課教師確認後，進行系統加簽 

完成加簽程序 

「課程加簽單」開課單位留存 

加簽科目與已選

上科目衝堂？ 

否

是

衝堂科目辦理退選 

經任課老師簽名同意退選

後，送註冊組辦理退課。 

加簽後是否超過修習學分

上限或加簽科目上限？ 

是 

無法加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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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簽暨退課流程—退選課程 

 
 

 

一、退課原則說明： 

1、退課列印系統：學生在加退選結束後，於「選課系統」中列印退課單，一張退課單至多列印五門課。 

2、程序：學生自「選課清單」列印「退課單」經任課教師簽名同意後，送教務處註冊組辦理退選。  

3、退選課程限制：如退選課程後低於當學期修習學分下限，須另行加簽補足應修學分數。 

二、加簽暨退課作業期程：請詳見各學期選課日程表。 

學生得自選課系統/「選課清單」

列印「退課單」 

 是 

任課教師是否簽名同

意？ 

不得退課 

送註冊組辦理退課 

1. 退選完成 

2. 學生退課後倘若低於學

分下限，須另行加簽以 

   補足應修學分數。 

  

否 

 



 

103.06.17 修訂 

辦 理 國 內 校 際 選 課 流 程 
承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承辦人員：陳明薇 

聯絡電話：02-29393091 轉 63277 

職務代理：職務指定之代理人 

辦理時間：本校每學期開始至加簽暨退課結束前 

相關規定：國立政治大學校際選課辦法及選課日程表 

 
作 業 流 程 

  
      他校生……………..                             .………..……本校生 

註：1.請親持表單辦理相關程序，勿以公文來往方式辦理選課。 

    2.本校與陽明大學、臺北藝術大學三校開放校際選課課程，學分費以六折計算。

至本校選課系統/登入校際選課

線上申請系統/ 

申請學生就讀學校核定 政治大學核定 

政治大學核定 選課學校核定 

繳交學分費 

（本校出納組） 

繳交學分費 

（他校出納組） 

學生將申請表送政大註冊組（未送達

視同未選課） 
學生將申請表送政大註冊組(未送達

視同未選課） 

1.於系統填寫基本資料取得政大學號

並完成認證程序 

2.選課登記及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 

1.輸入選課資料 

2.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 

註冊組審核並登錄選課資料 
1.課務組開外校課程資料 

2.註冊組登錄選課資料 

※核定流程： 

(1)系所核定 

(2)教務處選課單位 

※核定流程： 

(1)任課教師同意 

(2)系所核定 

(3)教務處選課單位 



 

103.09.24 修訂 

學生出國選課申請作業維護流程 

業務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承辦人員：註冊組各系所服務櫃台 

職務代理：職務指定之代理人 

聯絡電話：02-29393091 轉 63282～63289、63275 

業務配合單位：國際合作事務處、各薦送教學單位(各學系所學程) 

辦理時間：每學期開學後至加簽暨退課結束前 

法令依據：本校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 

申請資格：一、學士班：限二年級以上學生申請；但休學生不得提出申請。 

二、碩、博士班：限一年級下學期以上學生申請。 

注意事項：一、國外大學選修課程至多二年，每次申請最長以一年為限。 

二、出國期間仍應於本校繳費註冊，相關繳費依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三、出國期間，學士班學生每學期至少應於交換學校修習一門課程；碩博士班學生不限。 

四、學生修畢課程學分返校，攜回選課科目學分及成績單至各該院系所認定選課科目及

學分後，轉送課務組辦理開課及註冊組辦理學分抵免登錄。 

                      作  業  流  程 

                    
                   ……………. 
                       

 

                 

                …….……... 

 

 

                                                       …………. 

                                                        

 

 

 

 

 

 

 

 

                                     

                             

 

   列印出國選課申請書 

國際合作事務處複核 

會簽單位(學務處、教務處) 

學生所屬系、所所初核，轉院長簽核

學生登錄 I-NCCU/學生資訊系統/

出國選課申請系統/完成出國選課

申請資料維護 

 

1.薦送單位維護

資料為核定通

過的出國學生 

2.學生應列印出

國選課申請

書，送請各單位

核定後，方完成

出國程序。 

1.經國合處或教學單位

薦送出國之學生，相關

出國資料由各推薦單

位主動維護於系統中。

2.自行出國學生，請自行

維護相關資料。 

       校長核定 

推薦出國者，請另送薦

送單位核定。 

     完成出國選課程序 




